
盈江县市场监督和城乡管理综合执法局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盈市监罚〔2018〕06号

    当事人：杨洪兵、男、现年39岁；居民身份证号码：***；地址：***；联系电话：***。                     
    经查明，当事人在未办理取得《营业执照》的情况下，于2017年11月份分别向北京金丝睿服装公司、苏州市相城区湘城金丝鸟制衣厂、苏州市金车公子服饰有限公司及其他生产厂家购进各种品牌规格型号的服装共567件到盈江县边陲酒店二楼会议室销售，于2018年1月8日被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查获。至查获之日止，因当事人保管不善，进货单据遗失，购价不明，总购价无法计算。该批服装共销售185件，总销售金额118350元，且当事人的进销货单据不全及未做账，故违法所得无法计算。                            
    上述事实，由以下证据证实：                      

    证据一：2018年01月08日、15日，我局执法人员在当事人杨洪兵的陪同下对其经营场地进行现场检查，并制作《现场检查笔录》2份，证实了当事人涉嫌未办理《营业执照》擅自开展服装经营活动的现场情况；                                 

    证据二：2018年01月08日，当事人提供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实了其身份；                      

    证据三：2018年01月08日，当事人提供的《会议室租用协议书》复印件1份，证实了当事人租用场地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四：2018年01月08日，当事人提供的《送（销）货单》复印件各七份，证实了当事人无照销售服装的事实；

    证据五：2018年01月09日，当事人提供的北京金丝睿服装公司《营业执照》、《商标注册证》、《检验报告》；苏州市相城区湘城金丝鸟制衣厂《营业执照》、《商标注册证》、《检验报告》；苏州市金车公子服饰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商标注册证》、《检验报告》复印件各一份，证实了供货商的市场主体资格及产品合格证明；                          

    证据六：2018年01月09日，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第1次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1份，证实了当事人在未办理《营业执照》的情况下，于何时、何地从事服装销售，包括进货来源、购进数量、购价、销售数量、销价情况等事实。                                                
    本案在调查过程中，我局依法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2018年1月16日，我局向当事人送达了《盈江县市场监督和城乡管理综合执法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盈市监罚先告〔2018〕07号）及《盈江县市场监督和城乡管理综合执法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盈市监罚听告〔2018〕01号），依法告知了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并有陈述、申辩及举行听证的权利。在法定时限内，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及听证要求。                  

    综上所述，当事人未办理《营业执照》从事服装销售的行为，违反了《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二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的规定，从事无证无照经营”的规定，属无照从事服装经营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及《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十三条“从事无照经营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对无照经营的处罚没有明确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                  

    鉴于在案发后，当事人属首次违法，其经营的服装能提供合法的手续，质量安全，无伪劣产品，在被查处后主动积极配合案件调查，违法行为没有造成社会危害后果，对其处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第（四）项“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及《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八条第一款“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八）项“违法行为尚未造成实际危害后果的”、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本规则所称从轻行政处罚,是指工商机关依法在规定的行政处罚的法定种类中适用较轻的处罚种类或者选择罚款幅度中较低的部分予以处罚。主要包含以下情形”第（二）项“在适用规定有罚款幅度的行政处罚时，选择该幅度内较低部分予以处罚”、第二款“在实施罚款的行政处罚时，选择最低限处罚，或者在从最低限到最高限这一幅度当中，选择较低的30%部分处罚时，可视为从轻行政处罚”的规定，可作从轻处罚，决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对其作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叁仟元整（3000.00元）。                   

    当事人应当自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至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盈江支行（户名：盈江县市场监督和城乡管理综合执法局，账号：530501737436000000

64，地址：盈江县平原镇永盛路广场对面）。逾期不按照规定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德宏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或盈江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在6个月内向盈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我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盈江县市场监督和城乡管理综合执法局                                      

                        2018年01月22日            



